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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增加经营

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章程》的部

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五条 公司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

道松坪山社区高新北六道 15 号威大科技

园 B座 1层－6层。

邮政编码：518000

第五条 公司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西丽街道云城社区龙珠大道 880号南山区

科技创新中心 1栋 1单元（A2）36 层-38
层。

邮政编码：518055

2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为：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硬件、程

序编制；互联网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硬件嵌入式软

件及系统周边的技术研发与系统集成、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进出口；数据处理服务、

企业管理服务、翻译咨询、翻译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信息技术和

流程外包服务（不含金融信息服务）。销

售代理；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许

可经营项目是：增值电信业务；人力资源

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

务）；劳务派遣服务；职业中介活动。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为：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硬件、程

序编制；互联网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硬件嵌入式软

件及系统周边的技术研发与系统集成、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进出口；数据处理服务、

企业管理服务、翻译咨询、翻译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信息技术和

流程外包服务（不含金融信息服务）。销

售代理；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许可经营项目是：增值

电信业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

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派遣服务；

职业中介活动。

3

第五十三条 董事会应当在规定的期限

内按时召集股东会。

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独立董事有

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对独立

董事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提议，董事会

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

定，在收到提议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者

第五十三条 董事会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

按时召集股东会。

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独立董事有

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对独立

董事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提议，董事会

在收到独立董事关于召开股东会的提议

时，应当及时公告，并在收到提议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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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在作出董

事会决议后的 5日内发出召开股东会的

通知；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的，

说明理由并公告。

日内提出同意或者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会

的书面反馈意见。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

东会的，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日内发

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董事会不同意召开

临时股东会的，说明理由并公告。

4
第六十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1%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第六十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1%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应当向召集人提供

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证明文件。股东

通过委托方式联合提出提案的，委托股东

应当向被委托股东出具书面授权文件。

5

第六十三条 股东会拟讨论董事选举事

项的，股东会通知中将充分披露董事候选

人的详细资料，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

情况；

（二）与本公司或者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三）披露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四）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除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外，每位董事

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

第六十三条 股东会拟讨论董事选举事项

的，股东会通知中将充分披露董事候选人

的详细资料，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否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是否符合法律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

情况，应当特别说明在持有公司 5%以上

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

方单位的工作情况以及最近五年在其他机

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三）与本公司或者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

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

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四）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五）最近三年内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是否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如是，召集人应当披露该候选人前述情况

的具体情形，推举该候选人的原因，是否

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治理等产生影

响及公司的应对措施；

（六）候选人是否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如

是，召集人应当披露该候选人失信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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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推举该候选人的原因，是否对公司

规范运作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及公司的应

对措施。

除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外，每位董事

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

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自股东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实施。上述修改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